
区人社局 2026 年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

“综合查一次”计划

为深入落实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“综合查一次”工作要

求，规范执法行为、提升监管效能、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《武汉市规范涉企行政

检查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力资源服务的重要论述，

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提高执法检查精准性与有效性，实现“一次

检查、全面诊断、综合施策、闭环管理”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我局作为发起部门的“对人力资源机构检查”事项中被列为

“双随机”抽查计划的企业，根据上级工作安排纳入“综合查一

次”的企业。

三、检查流程

(一)提前告知：检查前 3 个工作日，将检查通知、检查事项

清单、检查标准等内容书面告知被检查企业，要求企业提前做好

自查自纠及相关资料准备工作。

(二)现场检查：检查人员严格遵循法定程序，先行出示执法



证件，通过“扫码入企”完成登记报备，采取“查阅资料台账+

现场实地核查+现场询问”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，详细记录检

查情况。

(三)现场反馈：检查结束后，当场向企业反馈检查情况，指

出存在的问题及隐患，明确整改要求、整改时限及整改责任人，

听取企业意见建议。

(四)下达文书：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安全隐患，

依法下达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执法文

书，明确执法依据、处罚内容及整改要求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、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(一)区人社局：牵头组织联合检查工作，制定检查方案、调

配执法人员、信息汇总、资料归档，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检

查、执法文书制作及隐患跟踪，统筹协调检查中的各类问题。

(二)联合单位：指派专人参与联合检查，按照职责分工开展

专项检查，制作相关执法文书，跟踪本单位职责范围内隐患整改

情况，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检查及整改信息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严格规范执法：所有执法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循

法定程序开展检查，规范制作执法文书，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

度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。

(二)强化协同配合：各联合单位要密切配合、通力协作，严






